
『歸耶和華為聖』: 以 神為樂
 
經文：

不但如此，我們既藉著我主耶穌基督得與神和好，也就藉著他以神為樂。（羅5:11）
又要以耶和華為樂，他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。（詩 37:4）
願天歡喜，願地快樂，願人在列邦中說：『耶和華做王了！』！ （代上 16:31）
詩16

 

1.        人類的渴望

 

2.        錯誤的選擇

 

3.        聖靈的恢復

 

4.        大衛的見證

 

 


